
  各国 《民法典 》 在规定居住权

时， 用了较多的条款来规定婚姻家庭

居住权， 特别注重保护家庭弱势者的

居住权益。

夫妻共同选择。 法国规定， 家庭

住所应是夫妻一致同意选定的住所。

马耳他规定， 如果发生任何争议， 配

偶一方可向适格法院申请协助。

成员全体入住。 意大利规定， 享

有居住权家庭的范围， 应当包

括在居住权设立后的养子女 、

认领的私生子女和领养的子女， 还应

当包括与权利人一起生活的其他服务

人员。

配偶保护。 英国规定， 享有婚姻

住宅权的一方配偶可向法院申请居住

令。 法院在决定是否赋予婚姻住宅权

时， 应考虑各当事人及相关子女的住

宅需要及当事人的经济来源等因素。

若该配偶正占有住宅， 另一方配偶不

得将其逐出该住宅， 除非法院作出指

令予以许可； 如配偶未占有住宅， 经

法院许可有权进入并占有该住宅。

监护权保护。 在美国，如果当事人对

婚姻住宅未达成协议的， 法院会将婚姻

住宅判给对孩子行使监护权的一方。 同

时，有居住权的一方享有优先购买权。

离异家庭子女保护。 英国规定， 在

离异家庭存在子女与谁生活的问题时，

法院可以发布居住令进行妥善安置， 其

他人只要获得法院的事先同意也可申

请， 包括儿童。

（来源： 人民法院报）

婚姻家庭 保护弱势者居住权益

  居住权一经设立， 居住权人便自

然负有法定义务。 居住权人必须保管

好房屋， 适当进行修缮， 按照一定的

规则处理相关事务。

注意义务。 意大利等国规定， 居

住权人在行使居住权时要以善良家父

的意识对房屋履行注意义务。

通知义务。 德国等国规定， 如遇

标的物灭失， 或需要大修而其费用超

出所有权人负担能力， 或需要采取一

定防护措施避免不可预见的风险， 或

第三人对标的物主张权利时， 居住权

人对所有权人负有通知的义务。

不得出租出借义务。 智利规定，

居住权不得转移于继承人， 也不得出

借、 出租或以任何名义让与。 对于行

使其权利所涉及的物件， 居住权人不

得出租、 出借或转让， 但居住权人可

以将合法消费的孳息用于个人需要。

维护义务。 德国规定， 居住权人

必须维持房屋原来的用法与状态， 并

按照通常的规则处置房屋。 可以在房

屋通常维持限度内修缮与更新。 智利规

定， 居住权人未在重大事项上履行其义

务 ， 或者给房屋造成相当损害或损失

时， 房屋所有人可以向法院请求判令终

止居住权。

费用分摊义务。 阿尔及利亚规定 ，

居住权人在享用房屋时， 必须承担被课

加于房屋的一切正常费用。 智利规定，

居住权人有义务按收益的比率分担保存

房屋的普通费用， 智利这个规定便于操

作， 不容易产生分歧。

义务内容 居住权人应履行维护义务

  根据居住权理论， 某人对某房屋

的居住权一经设立， 就可以把该房屋

当成自己的来享用。 为此， 居住权又

被解释为多种权利， 最主要的有用益

权、 占有权、 使用权等。

用益权。 法国规定， 用益权是指

如同本人是所有人， 享有所有属于他

人之物的权利。 用益权包含了用益权

人以各种方式对房屋进行使用和收益

的权利。 当用益权人不是自然人时，

其期限不超过 30 年。

占有权。 意大利规定， 居住权人对

房屋有占有的权利。 英国规定， 占有权

包括任何作为住所的车辆、 可供居住的

船或结构物， 以及一切属于住宅并与之

一起占有的院子、 花园和附属小屋。

使用权。 意大利规定， 居住权人对

房屋有使用的权利， 但是应当按照房屋

的经济用途进行使用。 德国最高法院认

为， 在居住权人需要长期住院就医时，

其居住权并不当然消灭， 此时所有权人

可允许居住权人将其出租。

转让权。 阿尔及利亚规定， 使用权

和居住权不得转让给第三人， 但有明示

的条款或重大理由的除外， 这里实际上

就表示允许将居住权让给第三人。

大修费用请求权。智利规定，房屋非

因居住权人之过错导致的大修， 应由所

有权人负责，如居住权人垫付了费用，有

权在居住权终止时要求返还此项费用。

权利内容 用益权、占有权、使用权

设立和消灭

法律消解矛盾纠纷
  居住权的设立和消灭， 事关

相关各方切身利益， 容易引发矛

盾纠纷， 所以各国都有具体规定。

居住权的设立。 居住权的设立

一般有以下种情形。 一是依法律规

定设立。 二是依时效确定设立。 三

是依遗嘱设立。 智利规定，以遗嘱

设立居住权，且在遗嘱人死亡之前

符合条件或期限已届满，该居住权

有效。 四是依赠与设立。 五是依登

记设立。 智利规定，以生前行为设

立居住权的，须以登记的公文书的

方式做成，否则不发生效力。 六是

以提供清单或担保设立。 意大利规

定，居住权人可以自费编制房屋清

单并提供适当担保。

居住权的消灭。 一是因法律

关系消灭。 德国规定， 居住权因法

律关系废止和消灭。 二是因届满消

灭。 德国规定， 居住权因约定存续

期限届满消灭。 意大利规定， 居住

权人因 20 年不行使权利而消灭。

三是因居住权人死亡而消灭。 意大

利和阿尔及利亚规定， 居住权因居

住权人死亡而消灭。 德国规定， 在

居住权为一对配偶而设定时， 随最

后生存者的死亡而消灭。 四是因居

住权人的放弃而消灭。 智利规定，

居住权人的放弃可构成居住权的消

灭。 五是因房屋的全部灭失而消

灭。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认

为， 在房屋全损时居住权消灭， 且

所有人不负有重建或在再建房上重

新赋予居住权之义务。

  居住权制度最早产生于罗马

法。 时至今日， 国际社会的立法

以及各国的立法 ， 已经十分完

备。

在国际法层面， 《世界人权

宣言》 规定， 人人有权享有为维

持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

的生活水准， 包括食物、 衣着、

住房。 《经济、 社会与文化权利

国际公约》 强调， 人人有权获得

足够的食物、 衣着和住房。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英国

等国通过立法或判例， 对居住权

制度作了规定。 《法国民法典》

几乎完整地移植了罗马法中的居

住权制度， 法国法中用益权、 使

用权与居住权单独成编。 《德国

民法典》 规定了居住权制度， 但

不够完整和具体， 作为补充， 又

颁布了 《住宅所有权及长期居住

权法》， 该法确立的 “长期居住

权”， 居住权人可以独立地转让、

继承或者抵押， 可以出租。 《意

大利民法典 》 共有 7 编 ， 其中

“所有权” 编下共有 9 章， 而用

益权、 使用权和居住权独立成第

5 章， 用益权、 使用权和居住权

各为一节。 《英国家庭法》 的第

4 章 “家庭住宅与家庭暴力” 中

依次规定的是 “婚姻住宅居住

权” “居住令” “互不妨害令”

“关于居住令及互不妨害令的附

加条款” 等， 对家庭成员及相关

人员的居住权作出了规定。

立法规制

各国立法已比较完备

居住权， 是指居住权人对他人所有房屋的全部或者部分及其附属设施所享有的占有、 使用的

权利。 各国 《民法典》 均有关于居住权的规定。 我国 《民法典》 也有关于居住权的专门规定。 建

立居住权制度， 有利于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居住利益。

国外法律如何保障居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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